附件
关于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告知公告
王韩彬：
你名下车牌号为苏DW64S* (车辆识别代号：WAUAFB8T0EA012287) 奥迪牌的小型轿车，发生的7起交通违法行为在三十日内未申请延期处理、未接受处理，现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公告如下：
一、2025年12月25日16时20分在澧县津澧大道的澧浦路路口至汽车总站路段有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1），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条第十七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二、2025年12月07日10时43分在澧县津澧大道的澧浦路路口至汽车总站路段有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1），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条第十七项， 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三、2025年02月28日01时29分在澧县解放路与津澧大道交叉路口有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代码11170），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四、2025年01月24日15时50分在临澧县迎宾路与裕民路交叉路口有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1），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条第十七项， 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五、2024年12月13日16时23分在桃源县沅澧快速干线四号大道（14KM+100M）有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的违法行为（代码60930），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bookmark: _GoBack]六、2024年12月06日05时57分在澧县解放路与津澧大道交叉路口有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违法行为（代码13710），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七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七、2024年01月13日17时45分在莆炎高速409公里200米有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以上”不含本数）违法行为（代码4616），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依据违法记录情况，从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调取相应数据并填写相应信息）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
                           2026年5月12日

